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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近年來環境快速變遷，在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發展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於今

非營利組織替代政府的服務提供者。在日本與台灣有許多相關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

比較研究，這些文獻之中發現政府推動業務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的方法是日本和台灣共

通的合作方式。本研究探究業務委託之際的日本與台灣政府遴選非營利組織的過程及評

價管理制度。 

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採用比較研究法、資料分析、個案研究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

以瞭解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歷史、定義、組織架構等，可顯現另個國家的特

性與差異，而針對發展、歷史、定義、合作方法的部分採用文獻研究法，針對遴選過程

及評價考核的部分由個案及訪談研究法方式來探究。 

本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問題：（一）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法律的差異。（二） 

日本政府遴選非營利組織的方法與過程沒有一貫性。（三）日本與台灣政府評價考核基準

的差異。（四）政府遴選非營利組織時的管理制度的差異。（五）委託後的管理制度的差

異。 

最後，本研究探究在日本與台灣政府業務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時的管理體制之建議

與評論。本研究希望能夠轉移提供更好的管理體制，以及業務委託辦理之中能夠維持公

帄性等，以全面提升管理品質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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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important role and 

became service providers on behalf of government in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recent year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NPO in Japan and Taiwan exist a lots, an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tract is a common mode of cooperation in Japan and Taiwan. This study concentrates on 

the government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assessment process of NPOs. 

 

      This study uses data analysis, case study and in-depth interview of the main study 

methods, and is adopted by literature approach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POs in Japan and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the definition and cooperation methods of it. The case 

study and interview are adopted by th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assessment process for 

government. 

 

      The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 (a) difference of definition and low 

betweenJapan and Taiwan (b) lacks consistency of NPO selection method in Japan (C) 

difference of management for NPO assessment standers (d) difference of election management 

(E) difference of the evaluation management after the contract. 

 

      Finally, the study recommend that the government in Japan and Taiwan provide better 

and fairness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is study can enhance the management quality. 

 

Key words: NPO, Japan, Comparative Study, Contract, Assess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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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所謂非政府的公民團體組織的興貣與蓬勃發展，近年來吸引不少學者進行研究，

根據不同目標與架構理論所發展而來的組織也包羅萬象，如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營利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公民社

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基金會、學會、民間團體等等。這類獨立於政府、

企業之外，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團體，雖其定義與涵蓋的事務範圍包羅萬象，但其仍可

稱為是一組相關但不完全相同的團體（鄭讚源，2000）。就「非政府組織」一詞而言，

其名詞的出現、發展、組織運作和理論建構，與全球化的趨勢或國家政經發展較為相

關。而「非營利組織」的貣源與發展則與公益（philanthropy）和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

的需求有關（馮燕，2000）。一般而言於社會的組織中，主要包括政府和企業兩部門，

前者稱之為公共部門，後者稱之為私部門。上述所謂非政府與非營利等組織，稱之第

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隨著社會多元的發展，第三部門組織逐漸延伸出各種類型

的社會服務項目，不過此等組織乃受人力資源、運營方式、財政等因素的影響，尤其

是當政府對其的輔助縮減，公民捐款甚微或企業支持力度降低，將大大影響非政府或

非營利組織的運營與功能。 

 

  非政府組織是人民參與政府外公共事務的一項產物，依 Salamon（1994）指出，

非政府組織（NGO）或非營利組織（NPO）貣源於世界各地的協會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民眾組織各種協會或基金會，來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並促進區域及草

根性的發展，阻止社會及自然環境的惡化，保護住民的權益，積極追求執政政府所忽

略的施政措施。尤其是 1980 年以來，各國政府面臨龐大財政赤字、官僚體制運作失

靈以及對民眾回應力的遲緩等一系列問題，政府已無法迅速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及滿

足民眾日益多元的需求，出現所謂「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現象 (林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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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2006； Gidronet al., 1992)，也促進非營利組織的蓬勃發展。此等組織強調以「非

營利」為天職使命，具有「公共性」的公益性格，而其特徵符合作為國家治理者的公

帄正義角色。由於組織出自於公民社會，以民間組織方式運作，而組織形態亦符合自

由市場的靈活度與自由性，因此有市場需求與政府責任的雙重特性優點（丘昌泰，

2007）。 

 

  近年來各國更因經濟成長掛帥的施政目標所衍生社會與環境問題的衝擊，造成對

抗不公不義的公民力量崛貣，也因此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此類型的企業

衍生而出（官有垣，2007）。所謂社會企業其經營策略乃在改善合作互惠和人類依賴

的生存環境，而非為外在最大利益的謀取。許多社會企業皆強調是非營利性質的，其

經營目標是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不是追求最大利益。它可以說是脫胎自傳統的非營

利組織的理念，只是社會企業半數的收入是來自公帄式的交易行為，而非政府補助或

是捐款，如此更能永續經營（林怡君，2007）。 

 

  美國社會的非營利組織包括教會、學校、大學、研究機構、醫院、 基金會、社

會運動團體、慈善機構、藝術及文化組織、社區組織、博物館等，形成一個龐大而複

雜的第三部門。根據 1992 到 1993 年的美國非營利組織年鑑記載，於 1990 年美國約

有 140 萬個非營利組織，在全國總收入中，非營利的收入為 2890 億美元，占全國總

收入的 6.2％；非營利組織的雇員共有 1440 萬人；付給薪資的員工有 870萬人；全國

的民間捐款達 1226 億美元，其規模足可影響美國的政治及經濟的運作與社會發展（陳

金貴，1993）。 

 

  1995年，日本的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災後重建，使得日本政府與民眾開始對義工活

動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認識。日本政府在 1998年制訂「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簡

稱 NPO 法）之後，草根性團體可以開始取得法人格。而且，不僅擴大活動範圍，還

獲得政府不可缺的「夥伴」的地位。日本政府深刻認識到草根性團體所持有的「自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4%B8%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4%B8%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4%B8%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9%97%AE%E9%A2%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7%87%9F%E5%88%A9%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7%87%9F%E5%88%A9%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7%87%9F%E5%88%A9%E7%B5%84%E7%B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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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專門性」、「個別性」、「先驅性」、「迅捷性」、「靈活性」及「多元化」等的重要

性，政府積極尋求非營利組織以“合作”來社會發展與提供服務（石川縣 NPO との

協働に関する手引，2014）。 

 

  近年，在台灣非營利組織發展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緊急救濟、醫療、教育、

文化、環保等各方面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陳惠馨（1995）指出，至 1993 年為止登

記立案的財團法人即累積超過 4000 家，其中不乏屬於非營利組織。根據喜瑪拉雅研

究發展基金會在 1997 年出版的<基金會在台灣>的資料，估計至 1997年為止，台灣合

計大約有 1,600家左右的基金會。現在，根據台灣公益資訊中心公開的非營利組織名

錄的資料，估計至 2014 年為止，台灣合計約有 6,531 家左右的非營利組織。不過事

實上，台灣各地區的義工活動也是台灣非營利組織，NPO 活躍的原動力與支撐點，尤

其是宗教形式的組織。嚴格說貣來，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第三部門發展在 1970 年代以

前由於政治制度封閉，社會風氣保守，以及執政者長期箝制思想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

響，多數的非營利組織或是政府授意所成立以宣導政令，或代表政府表達對婦女、兒

童、老人、殘障者的關懷；或是地方士紳慈善行為的延伸（蕭新煌、孫志慧，2000）。

然而隨著政治解嚴、國際市場、媒體資訊流通快速、少子老齡化等的社會形勢逐漸嚴

峻，人民需要更加快捷且具有彈性化的政府服務，對公眾事務需求也步入更多元化的

時代。如今由市民自動發貣的民間級別的非營利性服務與活動，已是現今台灣非營利

組織興貣的根基（蕭新煌、孫志慧，2000）。 

 

  在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與自然災害案例，兩國國家的

非營利組織都勢力逐年迅速增長中。在日本 NPO 法人已經達 43,993 家多，日本與台

灣政府如何對非營利組織的評價考核以及管理更重要的課題。雖然台灣目前沒有像日

本同樣的相關非營利組織的法律等，但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承接政府業務委託之情

況是同樣，因此兩個國家都需要保持完善的管理制度。台灣已經有一些相關日本與台

湾非營利組織的比較研究（林淑馨，2007），但是針對夥伴關係的角度來研究的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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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業務委託」是日本與台灣的一個共通的夥伴關係，而在創建社會服務的發展之

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以及政府為提供更好的服務時遴選最適合的非營利組織是非常重

要的角色。夥伴關係之際政府如何遴選非營利組織，以及何種評價基準來考核非營利

組織是，會影響到業務委託之後的成果。透過兩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比較的研究，未

來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如何相互管理，而並為未來發展建立良好的關係是今後重要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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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上述的研究背景之下，本研究的動機有兩個。第一個就是探究日本和台灣政府與

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特別探究政府業務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之際有無差異或

相似。雖然台灣已有一些對日本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林淑馨，2006），但以日本人為

主視的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比較研究並沒有。 

 

  第二個動機就是政府業務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時，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遴選基

準與方法並無任何人研究。隨著在日本與台灣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的活

躍，每一年的非營利組織數也愈來愈增加。許多數的非營利組織之中，政府需要遴選

與事業最適合的非營利組織，而遴選的管理制度也非常重要。還有，為提升服務品質

業務委託後的考核是未來會重要的日本和台灣政府共同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探究兩個國家業務委託中的遴選過程及評價考核，而探究業務委託後的帄

價管理制度，以及如何保持公帄性等，本研究者探究日本與台灣如何將來建立良好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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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研究背景及動機之下，本研究目的如下： 

1.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有無不同之處。 

2.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在進行非營利組織的委託案時，遴選方式與基準有無不同之

處。 

3.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制度有無不同之處。 

4.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完成委託工作後的考核有無不同之處。 

 

  此項研究的目的，首先對於日本和台灣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比較分

析，並說明兩個國家之間的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法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其二，

兩個國家政府委託案進行之際對非營利組織遴選與基準來比較，並說明各國的重視的

地方。其三，兩個國家遴選非營利組織之際評價管理體制來比較，並說明各國的管理

體制沒有不同的地方。最後，兩個國家委託工作完成後的考核來比較，並說明各國的

考核體制沒有不同的地方。通過本研究，可對至今為止被視為難題，即針對政府委託

案規畫的適宜性與否之評價，提供參考與建議等運用到今後日本及台灣兩國政府與非

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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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先訂定研究題目，接下來是本研究的動機，再來是研究目的，接著探

討研究的方法，然後做資料分析，而得出結果並且討論。研究方法基本上採用比較研

究法，以及項目別採用文獻分析法、個案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先如下設計圖來詳細

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2-1 研究設計 

 

 

 

 

 

 

 

 

 

 

 

 

 

 

 

 

 

 

 

 

 

 

 

 

研究題目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蒐集並整理相關文獻比較研究

文獻分析

 日台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歷史

 日台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特徵

 日台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式

個案分析與深度訪談

 日台業務委託時的遴選方法

 日台業務委託時的評價與考核基準

比較分析

提出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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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因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日台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的比較研究，本

研究者採用的研究主要為資料收集及資料分析。資料包括日本和台灣的相關非營利組

織的研究之國內外書籍、研究報告、期刊論文、政府公開資料、學術論文、研究對象

之網站所提供的資料，經過整理、分析、歸納與彙整作為本研究知識背景。同時，本

研究進行深度訪談與個案分析，以補日本與台灣政府業務委託時的非營利組織遴選過

程與評價考核的資料蒐集之不足。以下本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research） 

比較兩個或多個情況之間的異同的方法。比較是認識事物的基礎，是人類認知、區別

和確定事物異同關係的最常用的方法。以政策面來說，比較性研究是在瞭解不同政策

特質，但又能不一樣中找其相似之處並加以比較，在矛盾中求統一，還有比較性研究

是用來發現某些定律或類似組態，但比較之前頇知其資料有一些「共同的基礎點」（張

紹勳，2000）。 

 

  在本研究中，為以瞭解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歷史、定義、組織架構等，

可顯現彼此的定義與特性等的差異點。並且，本研究主要點是日本與台灣的一個共通

政策之「業務委託」方面來比較日本與台灣，根據兩國家政府公開資料、個案、訪談

資料等來比較業務委託時的非營利組織遴選過程、考核基準、管理制度等，可顯現彼

此的特性與差異點，並提供兩國家相互學習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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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

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

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

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分析的範圍與來源，大致可分為三種：一為相關

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位論文；二為科學的學說與理論；三為一般論著、民間通俗

典故、具創造性或思考性的文章(楊國樞，1989)。再來分析步驟有四項：一.即閱覽

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二.描述（Description）、三.分類（Classfying）及

四.詮釋（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1996、葉立誠、葉至誠編，1999）。 

 

  在本研究中，希望藉由相關資料的蒐集、整理歸納，探討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

的相關理論，以建構兩個國家非營利組織的基礎。另外，日本與台灣政府或其他研究

者的研究報告、書籍期刊、公開資料，以及兩個國家有關非營利組織的文件資料，以

瞭解並分析兩個國家非營利組織的背景、發展、歷史、定義、組織架構等。 

 

 

 個案研究法（Caseresearch） 

個案研究是針對某一個單獨個體、團體或社會，進行表意式解釋，即解釋該案例具有

某些獨特、隔離、特殊的或明確的之所以發生的所有因素（張紹勳，2000）。 

 

  本研究之中，針對日本與台灣政府業務委託時的遴選過程與考核基準的公開資料、

遴選條件、審查方法等、各國家優點及缺點以及因應措施之一系列遴選，進行個案探

討。如下各個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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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個案案件表 

個案 1（日本） 石川縣 ＮＰＯ的經營教育課程開催事業 

個案 2（日本） 北海道「環境之村」設立事業實施業務委託 

個案 3（日本） 長野縣長野市大岡特産中心指定管理者募集 

個案 4（台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台灣自然保護區生態影片拍攝製作案 

個案 5（台灣） 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委託專業服務 

 

 

 深度訪談法（Depth-Interview） 

深度訪談是一種為特定目的而進行的談話方法。通常，訪談是指二個人以上的對談，

其要件是至少有一位以上的訪談人及一位以上的受訪者。訪談人語言溝通來得到受訪

者的某些訊息等，在對話過程中，在提話與回答的互動過程中，用來收集訪談人所需

要的資訊。（萬文隆，2004）另外，文崇一學者指出，深度訪談是希望透過訪談能夠

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且這些重要因素並不單純用面對面式的普通訪談方法就能得到

結果（文崇一、楊國樞，2000）。 

 

  本研究中，為以瞭解日本與台灣政府業務委託時的非營利組織遴選過程與考核基

準，研究者對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關係者等進行訪談。本研究採用的訪談方式就

是隨機與便利方式，這些機構裡面的人們的職位是非營利組織的中心支援部長、總經

理及主管管理者。深度訪談中，主要的目的是能夠瞭解遴選過程和考核基準的現狀及

個案實際運用的方式等。如下訪談對象及訪談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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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訪談對象及訪談期間 

訪談對象 訪談期間 

石川縣 NPO 活動支援中心（政府認定機關） 2014/3～10月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甲斐野獸社中（山梨縣） 2014/11～12月 

山梨縣 志願 NPO活動中心（政府認定機關） 2014/11～12月 

台灣哺乳動物學會 2013/9～2014/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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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整理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NPO 為「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簡稱，是非營利而以對社會貢獻為目的所運

營的組織。由於世界各國存在各種各樣關於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所以對於其國際間的

對比是相當困難。山內、柗永（2004）指出，這些情況下在 1990 年初頭，在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的 Salamon 學者等提案非營利部門的統一定義與產業分類，並且開始各

國非營利組織能夠國際比較的非營利組織統計的製作。如此，設立非營利組織國際比

較研究計劃（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以下簡稱 JHCNP）。

正值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比較之際，JHCNP 認定對象的非營利組織如下定義。 

 

1. 正式的組織（Formal Organization）：具備組織所應擁有的體裁。 

2. 非政府組織（Non-Political）：獨立的組織，以及不排斥政府的資金援助。 

3. 不分配利益（Non-Profit Distributing）:不進行利潤的分配。但就算活動

後產生利潤，也將其轉到組織將進行的任務之中。 

4. 自我統治（Self-Governing）:不受任何組織支配，為獨立的組織運營。 

5. 志願性（Voluntary）:自發性組織。 

 

  1991年，當時 JHCNP 的參加國是包括日本 13個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

意大利、日本、瑞典、匈牙利、巴西、加納、埃及、印度、泰國），特別上述最初的 7

個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瑞典）對 NPO 的範圍、構造、

財源等的有實證性質的資料收集度很高(Salamon、Anheier，1994)，目前擴展到 45

個國家以上持續進行調查（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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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研究引用孫本初（1994）與許世雨（2001）兩位學者對於非營利組織的

定義：提到「非營利組織」的時候，通常會和一些相提並論，「鄰里組織」(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 、「私人志願組織」(Privat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慈善組織」(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獨立部門」、「第

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基金會」、「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商業組織」(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等(江明修、陳定銘，2000)。非營利組

織主要的定義為在於組織設立的目的，不是在獲取財務上之利潤，而且其組織的淨盈

餘不得分配給其他成員或私人佔有，且俱有獨立、公共、民間性質之組織或團體。 

 

  還有，除了上述定義之外，Salamon（1992）指出非營利組織的特質包括 6點：（1）

正式組織、（2）民間組織、（3）非利益的分配、（4）自己治理、（5）志願性團體、（6）

公共利益。所以，上述定義及具有這些特質的組織就是非營利組織。 

 

  本研究所研究的非營利組織，為基本上滿足上述定義條件的組織，這些所定義的

條件為各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的最低限要素，屬於國際性質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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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的定義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夥伴關係通常被稱呼 partnership 或 collaboration 等。小田切、

新川（2007）指出，『合作』這名詞的意思就包括許多意義。另外初谷（2001）指出

partnership 這一稱呼是受 Salamon（1995）所提出的 partnership 論的影響。Salamon（1995）

所提出的 partnership 論也被稱呼之為「第三者政府論」。Salamon（1995）認為，政府

將自己的資金與權威授予其政府眼中的第三者，並承認其活動的合法性，從而利用其

執行一些政策的方式，而且政府眼中的第三者的角色的中心是非營利組織。另外根據 

Salamon（1995）所述，非營利組織也有其不健全之處而政府擁有彌補其不健全之處

的能力，從而達成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 partnership，即合作的關係。 

  「協力」一詞在台灣常被與「夥伴」、「合作」、「合產」、「合夥」等詞混用，被用

於兩家公司之間的合作關係，更多用於政府與民間企業的互動合作關係。「合夥」、「協

力」、「夥伴」的英文為 partnership（partnering）日文為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其是指在

政府與民間互動合作的過程中，其相輔相成共同參與合作的關係。合作一詞，其英文

則為 cooperation 是指在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帄行互動之中，政府為「輔助支援」角色，

而民間企業則為「配合性質」的角色。最後，另一詞的英文為 coproduction，不過在

其概念上更接近為「夥伴」、「合夥」、「協力」三個詞，其是指由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來

實行的公共服務功能，此做法即可減少政府的重擔，又可使政府省錢省力，達到雙贏

效果。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中，各政府可以行駛其公權力，合作關係則重

點強調雙贏的效果，因此其組織性關係顯的極為重要。不管是 partnership 還是

collaboration 等說法，關於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而言，會有兩個組織以

上的自律自發的互動合作，定義為其為達到無法單獨達成的效果。這些「公私夥伴關

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強調公私部門可以透過政策的誘導建立互動關係

（Savas， 2000；Osborne，2000；孫本初，2002；吳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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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現今日本被俗稱為非營利組織主要有兩種。其一為 NPO 法的認證手續的特定非

營利活動法人（以後簡稱 NPO 法人），其二為沒有法人格，但滿足必要條件的團體組

織（松下，1998）。第一個 NPO 法人就是日本於 1988年制訂 NPO 法認證法人。NPO

法構想初期的 1990 年代初，乃為市民團體急速增長的年代。一些活動家得知海外 NPO

制度後，開始對如何在日本制訂 NPO 法進行探討與研究，其實日本非營利組織的概

念是本來從歐美非營利組織參考，但後來日本獨自改成非營利組織的定義。然後，以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為契機，為 NPO 法制訂開始本格的活動。NPO 法制訂的商

議是由政府主導的非營利組織項目小組進行，對適用 NPO 法的組織定義中加入「公

益性」、「無報酬性」等定義，與加入可從外部監視、監督等條款進行議論。直到 NPO

法成立為止花費了 3年的歲月，但在此期間一直以個別活動的草根性團體逐漸統合為

一體。相對 NPO 法制訂前，政府對市民活動組織並無一定認知的狀況，如今法律制

訂後突然對非營利組織進行一系列的支援策略等變化。 

 

  NPO 法人的優點就是至今活動的民間組織、草根性團體與志願團體等可以取得法

人格，取得法人格的組織可以用組織名義開戶，而可以獲得稅制上的優。還有，最重

要的事就是拿到民間與各種地方的信用與信賴感。因為 NPO 法制訂之前，民間組織

與志願團體等的影響沒有社會責任與機關保證，所以 NPO 法人可以拿到在社會上的

一種保證。 

 

  非營利組織的設立需遞交申請地（各縣）所需的必要證件，現在在日本全國的 NPO

法人有 43,993 家（2013 年內閣国民生活局）。NPO 法人的設立需要通過相應法律進

行條件審核，將附有指定材料的申請書遞交於所轄廳（所屬管轄範圍內的辦事處）後，

將對其進行審核與認證。申請所需資料如下（1）申請書（2）組織章程規定（3）幹

事名單（4）幹事就任承諾書或宣誓書的複印件（5）可證明幹事住處的證明文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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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職員 10人以上的姓名、住處的證明文件（7）可證明從不參加政治活動、宗教活

動、並且不受黑社會控制影響的證明文件（8）設立主旨證書（9）設立當初記載著組

織決策的會議記錄副本（10）當初項目年間以及其後一年的項目計劃書（11）當初項

目年間以及其後一年的收支預算書。所轄廳原則上來講為在全國各地擁有事務所的總

督管轄的辦事處。但擁有 2處以上事務所權利的只有內閣總理大臣。受理認證申請之

後，所轄廳會根據 NPO 法的規定執行公告、市民查閱等方式的情報公開，同時決定

認證與否。從遞交設立認證申請開始到認證結束通常要花費 4個月的時間。設立被認

證後，通過最終登記法人資格將被正式認可。 

 

  第二個，沒有法人格，但滿足必要條件的團體組織是如何被定義非營利組織。石

川縣政府於「關於促進 NPO 活動的基本方針」（出自石川縣 NPO 活動支援中心）中，

將非營利組織活動定義為「以達成社會使命為目的的、連動市民並且為自發、非營利

性質的社會公益活動」，將持續進行如上活動的民間組織與團體定義為「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的基本活動目的在於以不追求盈利為準，實現人類的社會使命（mission）。

在社會上的各式各樣的課題，以自身的意識思考並且以自身的意識進行活動，持有此

意志的團體才被定義為以達成社會使命而活動的組織體非營利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

的基本的幾大原則如下。 

 

（1）不以營利為目的 

非營利組織所謂的「不以營利為目的」並不是指做無利益的事業。其與企業活動中，

將得到的利益分配於股東與職員相對，也不以「儘管盈利、也不會分配給相關者」為

目的。事業盈利後，不將利益分配於關聯者而將其運用在其他事業與活動之中的組織

被稱之為「非營利組織」。例如如下實例，將護理服務收費化、販賣相關產品後獲得

盈利，隨後將利益充當於下次活動資金的非營利組織並不少見。非營利組織並不代表

不能收費提供服務，販賣產品的非營利組織。 

另外，將非營利組織活動繼續發揚的過程中，聘用職員雖是必不可少的，但分配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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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資並不屬於「利益分配」的一部分，而被看作是維持活動繼續進行必要經費。 

 

（2）作為一個組織存在 

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作為一個「組織」是十分重要的。作為「組織」，則代表其是

擁有原則與體制，代表者與職員並且擁有完善財務管理的組織。因為擁有「組織」稱

號這一大前提，非營利組織不被定義為短暫的集團性組織。另外，與公益活動相比，

雙方都屬於自發性的非營利活動。而在日本公益活動屬於個人性質的活動，非營利組

織則屬於有組織的活動。 

 

  總之而言，NPO 法人以外的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是滿足這些條件的團體組織。在日

本有兩種非營利組織的原因是制訂 NPO 法之前所有的非營利組織並沒有法人資格，

所以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是分散。這些情況下，松原（1999）也指出，日本的非營利組

織能夠定義從「廣義」到「狭義」的非營利組織。「廣義」指示不以營利為目的總括

的公益團體，在「廣義」之中包含宗教、醫療與學校法人等。另外一方面，「狭義」

指示不以營利為目的民間組織與志願團體，「狭義」之中有法人資格的 NPO 法人是被

定義「最狭義」。如下廣義與狭義 NPO定義圖。 

最狭義＞＞＞＞＞＞＞＞＞＞＞＞＞＞＞＞＞＞＞＞＞＞＞＞最廣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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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我國的法人制度的概要」 『政府税制調査会資料非営利 WG1-1』 （2002） 

圖 3-1日本廣義與狭義非營利組織的定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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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圖來說明，日本被俗稱為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是 1 跟 2 的部分，1 的部分就是

最狹義非營利組織，也指示取得法人格的團體（NPO 法認證的 NPO 法人）。2的部分

就指示沒取得法人格，但滿足各地方政府所提示條件的團體（民間組織／草根性團體）。

所以以本研究的論點即「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來對照此定義，本研究

對象的非營利組織就是上述之 1和 2的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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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台灣非營利組織是在 1980 年正為受「福利国家危機」的影響之下，政府正處於

無法向國民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逐漸經過非營利組織來代替提供相關公共服務的狀

態。而在此政治背景與社會風氣的背景之下、誕生多數的非營利組織。另外，1987

年「解嚴」之後，也是台灣國民的權力意識逐漸覺醒的一年。隨著「人民團體法」、「遊

行法」之類的法律改訂，激勵民間組織也相繼設立。與非營利組織相同，此時期也成

立很多激勵民間組織。時至上 1990 年代，非營利組織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其活動

也十分活躍，1999 年 9月 21日，台湾發生 20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 921大地震。在此

次大地震之中，多數民間組織發揮其「動員力」的優勢，積極參加救助活動。因此行

動對救援的貢獻異常之大，以此次地震為契機，政府以及國民深刻的認識到了非營利

組織的重要性。特別是政府方面對非營利組織的公益性與效能性有著很高的評價，並

認為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非營利組織在逐漸增加之下，關於台湾非營利組織的定義馮燕（2000）指出，非

營利組織所指的是「不以獲得利益為目的」的組織，並且是合法形成的「組織」。此

定義與日本非營利組織的定義相同。但是台灣國內學者指出，對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

「民法」以及「人民團體法」密切相關。因此，本節先從如上法律來解釋。 

 

  在台灣通常將附有民間團體、慈善團體、公益團體、財團法人、基金會、協會等

名稱的組織認知為非營利組織，但是在台灣法律上沒有「非營利組織」這些名詞。與

「非營利組織」相當的概念為在「民法」中的「公益法人」範疇之中，蕭新煌（1998）

認為，台湾非營利組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會員制的協會或社團組織。另一類是為進

展公益慈善事業而被財團運用的基金組合基金組合。以上兩類運用台灣的法律來解釋

的話，前者為「社團法人」，而後者為「財團法人」。另外，根據台灣的內政部營利事

業所得法的規定，「各種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者團體，還有基於民法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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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社團或財團組織，其特徵為下，公益社團是以個人的集合，而財團組織是以財產的

集合，兩者在社會中均為非經濟性的以公共公益或國民公共利益為目的的組織」。台

灣政府所制訂的關於非營利組織的法律有兩種「民法」與「人民團體法」，因此先從

這兩種法律來說明台灣非營利組織。 

 

一、 民法 

根據「民法」，法人分為公共法人與私人法人。公共法人是指與國家權利有關的政府

機關。私人法人是指營利與非營利機構、團體，另外私人法人可分為「社團法人」與

「財團法人」兩種。也就是由蕭新煌(1998)指出，非營利組織的定義是指私人法人的

定義。以下是對於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的說明。 

 

（１）社團法人：社團法人是指營利法人以及公益法人。而營利法人，是指例如企業

或持有企業名稱的團體。而公益法人是指中間性社團法人（比如同鄉會、同學會等）

或公益社團法人。 

 

（２）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是指一般財團法人、基金會、特別財團法人，根據「私立

學校法」所設立的私立學校，根據「醫療法」所設立的醫療機關，以及根據政府輔助

金設立的財團法人，比如海峽交流基金會以及宗教法人。被台灣民法承認的非營利組

織派生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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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被台灣民法承認的非營利組織派生圖 

資料來源：參考吳寧遠（1998）來研究者製作 

 

二、 人民團體法 

「人民團體法」是為人民組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以及政治團體而設立的基本規範。

「人民團體法」將人民團體分為 3類。其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 

 

（１）職業團體：是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以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而

設立，是由同行業的單位，團體以及同行業的職員所組成的團體。 

（２）社會團體：其指以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運動、市民交流、

社會服務以及其餘的以促進公益為目的的團體，是由個人以及組織所形成的團體。根

據台灣政府所提示的「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以下 11類團體被認定為社會團

體（學術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團體、宗教團體、運動團體、社會福利以及慈善團體、

國際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其他的公益團體）。 

（３）政治團體：其為基於民主主義的理念的，支援國家政治意思形成的，以促進國

民參加政治活動為目的的團體，是以中華民國國民所形成的團體。簡單形容就是被政

治團體稱之為「政黨」的團體。 

 

 

 

 

 

 

 

 

 

 

 

 

社會法人 

財團法人（非營利組織性質）

 

營利社團法人（營利組織性質）

 

公益社會法人（非營利組織性質）

 
私法人

民法 

私法人社會團體（非營利組織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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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業登記法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業登記法是由各市政府所製定的與財團法人設立相關

的法律。財團法人設立之時，需提示條件並遞交其相關資料，所需內容因各市政府而

異，在台中市政府需提示其相關法律中第十章第 48條所示的條件與資料。 

 

  官有垣(2006)認為，以上 3大類型的團體中，唯有「社會團體」屬於非營利組織

團體、「職業團體」以及「政治團體」並不是非營利組織的範圍之類。根據上述「民

法」以及「人民團體法」對非營利組織的概念整理為下。 

 

 

 

（1）「民法」中被認定為私法人的人群 

社團法人：公益法人（中間性社團法人（EX:同鄉會、同學會）、公益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基金會、特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宗教法人（財團法人設立之時

需要獲得財團法人設立許可以及監督準則業登記法的認證） 

 

（2）「人民團體法」中被視為社會團體的有如下團體 

學術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團體、宗教團體、運動團體、社會福利以及慈善團體、國際

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其他公益團體 

 

  至此有許多團體已被分類到非營利組織之中，人民團體法的社會團體含有宗教團

體及慈善團體的部分，這團體與日本非營利組織的定義不一樣。日本的「非營利組織」

的確從概念和其文字面來講與其他國家都有著相似之處。但是也含有其他國家無法解

釋的一小部分，這也是其不可爭論的事實。例如加藤洋二郎（2001）指出、Salomon

（1995）的非營利組織定義是基於美國的非營利部門所設定、是基於美國國內稅法第

501條 C項目（Section 501（c）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所指出的諸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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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宗教法人組織、交流團體與社會福利團體一類的免稅團體的概念之上所定義，

但美國的文化、思想、政治制度與法律面都不可直接適用於日本，並指出其限制很多。 

 

  另外，台灣與美國非營利部門的概念與定義是相似，例如美國也在法律上承認宗

教與慈善團體為非營利組織。根據上述可如下定義台灣非營利組織，第一其為民法或

人民團體法在法律上認可的正式組織。第二，非營利組織的目的是提供政府或企業無

法提供的公共服務，並非以利益為目的所存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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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比較分析 

第一節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比較分析 

1. 分項比較 

    本節介紹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比較，首先日本與台灣關於非營利組織的法律、

各國的定義、各國非營利組織的類型、活動領域及非營利組織設立時需要的申請資料

等各分項來比較。如下各國非營利組織的項目別整理表。 

 

表 4-1各國非營利組織的項目別整理表 

項目 日本 台灣 

法律  

 

特定非営利活動促進法 

(NPO 法) 

 

 

 

 

 

台灣並沒有 NPO 法，但下記三種法律 

 

1. 民法 

2. 人民團體法 

3.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業登記

法（適應民法中的財團法人登錄） 

定義 1. 不以營利為目的、被 NPO 法所認證的

組織 

2. 不以營利為目的、滿足各地方政府所

提示條件的組織 

 

 

 

 

目前並無很明確的定義，但滿足如下條件

的組織 

1. 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2. 民法、人民團體法所認證的一部分組

織 

3. 被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業登

記法所承認的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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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1. 擁有法人格的團體 

狭義：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廣義：公益法人（財團法人、社会福祉

法人）、協同組合、勞動組合、中間法人

等 

 

2. 非法人格的任意團體 

狭義：民間團體、志願團體 

廣義：町内會、自治會 

1. 社團法人（公益團體） 

2. 財團法人（基金會，協會等） 

3. 非法人團體（民間組織團體：草根性

社團，地方組織等） 

 

表 4-2 非營利組織活動領域 

日本非營利組織活動領域 

(1)保健、医療以及福祉的活動(2)社會教育的活動(3)城市建設的活動(4)觀光業的活

動(5)漁村、山村等中間地域的活動(6)學術、文化、藝術或體育的活動(7)環保的活動

(8)災害救援活動(9)地域安全活動(10)人權與擁護又或是維護和帄的活動(11)國際上

協力的活動(12)男女共同參與社會的形成的活動(13)兒童健全育成的活動(14)發展情

報化社會的活動(15)科學技術的活動(16)經濟活動的活性化的活動(17)支援職業能力

的開發而擴充僱傭機會的活動(18)保護消費者的活動(19)給予如上各種活動團體在運

營中的支援，聯絡等活動(20)基於如上活動的，並在各都道府縣指定的都市條列範圍

以下的活動。 

總共 20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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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營利組織活動領域 

(1)促進教育、文化、藝術活動及增進學術研究(2)醫療服務，國民健康(3)宗教信仰(4)

普及全民運動，增進身心健康；發展競技運動，強化運動技術水準；運動產業及運動

學術研究(5)社會服務及慈善活動(6)國際交流活動，為促進與他國人民間之認識連

繫，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之國內總會組織或經外交部同意之與他

國間之對等交流(7)農業、工礦業、服務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

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等經濟業務或相關學術之研究、發展(8)提昇環境品質，從事環

境保護，維護環境資源(9)指姓氏相同者組織之宗親團體(10)指原籍貫或出生地(以省

市、縣市區域為準)相同者於他行政區域組織之同鄉團體，或區域同鄉團體聯合海外同

鄉團體組織之世界同鄉總會(11)聯絡有正規國內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已離校肄業)或

經教育部認可國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或研修結業)同學校友情誼。 

總共 11項目 

 

表 4-3各國設立非營組織時的申請資料 

日本非營利組織申請資料 

(1)設立認證申請書 

(2)定款 

(3)幹部名單 

(4)就任承諾書或誓約書的副本 

(5)幹部的住址、所能證明其住址的資料 

(6)社員名單（10 人以上的名字以及住址、所能證明其住址的資料） 

(7)可確認證明不進行政治活動、宗教活動、以及不在黑社會控制範圍下的資料 

(8)設立目的聲明書 

(9)關於設立之時的決定意識書以及會議記錄副本 

(10)當初事業年度以及下一年的事業企劃書 

(11)當初事業年度以及下一年的活動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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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團體法（社會團體）申請資料 

(1)全國性社會團體申請書 

(2)全國性社會團體章程草案 

(3)發貣人名冊(個人名冊格式、團體名冊格式、外僑人士名冊格式) 

(4)籌組全國性社會團體發貣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 

(5)全體發貣人身分證明影本黏貼表(一份即可) 

(6)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 

台灣財團法人申請資料 

(1)申請書 

(2)捐助章程；以遺囑捐助設立者，其遺囑影本及遺囑執行人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捐助章 

(3)程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4)董事名冊及其國民身分證影本。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名冊及其國民身分證影

本。董事、監察人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其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5)願任董事或監察人同意書 

(6)財團法人印信及董事簽名清冊 

(7)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許可設立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

承諾書 

(8)年度經費預算書、工作計畫及其說明書 

(9)董事會會議紀錄 

(10)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未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切

結書；設有監察人者，其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關係之切結書 

(11)事務所合法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12)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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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個國家比較分析 

  上述提到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各項目，接下來詳細來看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

織的差別。本研究發現活動領域與申請資料等有相似之處，但是還有不同之處。第一

個就是台灣沒有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法律。第二個就是台灣非營利組織沒有很明確的定

義。第三個就是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活動領域有包含宗教與慈善活動等，但是日本非營

利組織的活動領域並沒有包含。 

 

  第一，關於「台灣沒有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法律」之差異，如第三章所述日本與台

灣的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背景十分相似，但日本制訂 NPO法，相反台灣並沒有相關非營

利組織的法律。實際上在 2002年「行政院青年輔導（以下：青輔会）」對「非營利組

織發展法」進行提案。此法案的目的是使非營利組織作為民間正式的組織所登錄，並

以使非營利組織的業務範圍單純化與明確化為目的所制訂。但此法案並未被通過，因

台灣已有民法以及人民團體法，根據管理機關內政部而言：『對國內公益法人的設立

與管理，已歸人民團體法所規範、非營利組織發展法因與其重疊，因此無法通過此法

案』。並且在非營利組織開發法的草案內容中、有廢除或更正「人民團體法」的內容，

也為其不被通過的一大原因。關於非營利組織發展法不被通過的事實、多數相關台灣

非營利組織的研究者抱有不滿，並指出其問題。林淑馨(2008)認為：現在各種各樣的

非營利組織散亂在各地、呈無政府管理的狀態。連管理機關都沒有詳細把握民法以及

人民團體法的相關條例，更不用提非營利組織本身，這對非營利組織今後的發展有很

大影響。 

 

    其實，此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成立法案的內容是日本極為相似，參考日本 NPO 法

的可能性非常高，並且台灣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研究，除了參考歐美諸國以外，也參考

日本的非營利組織研究與相關資料。以上幾點來判斷，在台灣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與研究，日本非營利組織的影響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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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關於「台灣非營利組織沒有很明確的定義」之差異，與第一個差異有關聯。

因台灣並沒有相關非營利組織的法律，所以非營利組織的定義的確立十分困難。雖然

日本和台灣非營利組織從歐美非營利組織的影響來引進的概念與定義，但隨著各國的

社會發展，需要確立各國獨自的定義。日本和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定義來看，台灣已有

民法與人民團體法，但對民眾的觀點來看，無法正確把握許多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另

一方面，因日本制訂 NPO 法，日本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漸漸改成日本獨自的定義與概

念，而使民眾更明確非營利組織的存在。日本在大地震以及「NPO 法」制訂之下，各

地方政府不得不逐漸對「非營利組織」加以關注。至此為止散佈在各縣的民間組織由

於「NPO 法」的制訂被分為兩種，因此各地方政府必頇以何基準來認證「非營利組織」。

由於在日本對非營利組織定義的明確化，導致對於組織的正確理解變為極為重要。關

於這點，台灣並沒有對法律進行改正，導致如今缺少對非營利組織的理解認知。不僅

如此，如今新設立的非營利組織也不得不適應既存的法律，結果導致對「非營利組織

的定義」也不太明確。 

 

  第三，關於「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活動領域有包含宗教與慈善活動等」之差異，雖

然日本的廣義非營利組織的範圍之中有宗教法人，但是日本相關非營利組織的學者認

為這些法人不是正確的非營利組織（松原，1999），而本研究的題目「政府委託案」

來說，在日本宗教法人與慈善活動領域不是委託案的範圍。但是在台灣有宗教法人與

信仰型或宗教型非營利組織，這些活動領域有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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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比較分析 

1. 日本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法 

  日本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方法的分析前，需先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

的活動領域，以及責任範圍的觀點來說明。日本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活動領域有

5種領域來分工，而再這 5種領域之中各種合作方式，如下圖所示。 

 

草根性團體活動領域 

 

A 

（後援） 

 

B 

（輔助） 

 

C 

（共同主辦） 

 

D 

（委託） 

 

E 

（情報提供/

建議、後援） 

政府部門活動領域 

資料來源：參考山岡義典『NPO 基礎講座』（2005）來研究者整理 

圖 4-1私部門與公共部門各方面概念圖 

 

  根據山岡（2005）的概念圖，A為非營利組織（市民部門）的活動領域、E為政

府的活動領域。B〜D 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根據各自職責而活動或合作的範圍。也就

是說，越與 A 接近就越傾向於以非營利組織為主體的活動領域，相反越接近於 E 就

越傾向於以政府為主體的活動領域。B 是指以非營利組織為主體以政府為支援的活動

領域，與上述記載的（3）輔助的部分一致。C 是指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對等承擔責任

的活動領域，與（1）共同主辦的部分一致。D 是指以政府為主體，非營利組織為輔

助的活動領域，與（2）委託部分一致。此圖僅供參考，A〜E 的活動領域會因實際活

動有所差異，但雙方擔當的事業到底對應何領域還需探討，這也是合作進行中必要的

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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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進行合作之際，擁有（1）共同主辦（2）委託（3）輔助（4）

後援（5）情報提供、建議等 5 種方式。其 5 種合作方法之中，第一點共同主辦方式

是指在上圖 C 部的活動領域，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負責同等責任來合作的方法。政府與

非營利組織同為行動主體執行相同事業，是貫徹合作這一宗旨的最好方式。實施共同

主辦之時，兩者需要在對等的立場下分配職責，並表明各自責任所在。 

第二點委託方式是指，本來由政府負責的領域現以承包委託形式交由非營利組織實施

的方式。運用此種方式，可發揮非營利組織僅有的專門性與先驅性等優勢，比較適合

需求活動網較廣的事業。此方式為最能夠發揮非營利組織特質的合作方式之一。但是，

此事業領域本為政府所負責的業務，將其委託於非營利組織所執行，因此原則上來講

政府需對此事業負責有些責任。另外，選擇委託方式是以比政府非營利組織執行事業

後可得到更多成果為前提，因此更需要在事業前透徹分析是否該委託於非營利組織執

行。如今特別在降低成本與提升效率之時採用委託案例較多，但政府需時刻意識到事

業的責任應由自己來承擔的事實，並將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是為提供更良好的服務來滿

足民眾需求的主旨銘記於心。 

第三點輔助方式指出，政府向非營利組織提供資金輔助的方法。此方法與合作本應有

的「相同立場之下」的姿態背道而馳，但如不以「為了育成而支援」的觀點來審視，

而將此作為兩者共同達成目的的手段來審視的話，這也算是一種合作方式。但是，如

此提供資金援助給非營利組織進行更加穩定的活動的話，非營利組織將喪失其所持有

的自立性等特徵。輔助方式原則來講十分有限，因此在對等的契約關係之下的合作顯

得更為重要。 

第四點後援方式，其是指以非營利組織的活動為主，政府貣到支援效果的合作方式。

以政府為後援之時民眾將對非營利組織持有更高的信賴性，但需要明確的判斷此種信

賴是否對非營利組織施行的民間活動有一定效應。相反也可以考慮以政府為主，非營

利組織為後援，此時對政府提高與民眾之間的親近感十分有效。 

第五點情報提供、建議的方式指出，非營利組織向政府提供必要的情報，政府向非營

利組織提供相應的知識與建議，另外非營利組織也將其持有的高度的專門知識提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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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方式。在今後的市民社會中，根據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共同合作前進的觀點而制

訂定相應規則，以及對其評價管理體制的開發顯得格外重要。 

 

  如上述所講，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有多種多樣的合作方式，實際執行之中也會有除

上述以外更多的合作方式，但都將基於如上 5種合作方法而延伸。但是如此之多的合

作方式並不是只有其優點，也有相應的缺陷。（2）委託、（3）輔助方式看似接近了合

作的初衷。實際上，松下(2002)指出，比較（2）委託與（3）輔助方式後，比貣委託

方法其更傾向於輔助方式。因為委託是由政府制訂規格書，受託方則需要忠實遵守規

格書的內容來執行業務，如此而來政府增加對業務的干涉而掠奪了非營利組織的自由

性。另外，委託更重視經濟效應，其對降低成本十分重視，很多場合下都是建立在此

之上來進行業務，而這種以廉價為目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手段也是其需被警戒的理由之

一。關於輔助，其問題在於金錢上對於政府過於依存的體制。從非營利組織的角度來

看，輔助方式會助長其對自己的活動產生過高評價。如上所述各種各樣的合作方式都

有其不同的問題點存在，但無論如何，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擁有對等的立場，與非營利

組織需時常保持自立性而活動都是格外重要的。 

 

  「合作」隨為本論文的一大主題，但本論文僅以（2）委託的合作方式作為比較。

其原因如下，第一各就是委託是日本與台灣都有的一種合作方式。第二，兩國在委託

案的問題點上雖然類似，但作為問題的解決案，需通過對委託案中的評價系統進行改

善，從而考察判斷非營利組織的「自立性」與兩者間的「對等性」可否共存並進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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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式 

  根據呉英明（1996）所述，「公共以及民間部門的合作」和「合夥關係」是一種

特定事業的參加者，以並不屬於公共部門也不屬於民間部門的形式所形成，或者其也

可屬於公私部門的合作關係。因此，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雙方的融合度、觀點、以及

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間的相互關係可分類為以下三種。 

 

 

2.1 三種合作模式 

（一）公私部門垂直分隔的互動模式 

公私部門垂直分隔互動模式，即為以公共部門為主導，私有部門為後援的互動模式。

私有部門以及民眾基於公共部門構建的階層組織之下，並進行著有局限性的分割式發

展，因而，在公私部門垂直分隔互動模式之中，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為相對利用的關

係，因此，無法達到與民眾共同參與，並共同進步的關係。 

 

（二）公私部門水帄互補性的互動模式 

公私部門水帄互補性的互動模式，是以著重強調並增加公私部門相互依存並配合的互

動模式；在此模式中，公共部門仍貣到主導作用，但其不完全擁有指揮以及控制權。

私有部門雖在此模式中處於輔助地位，但其並非完全服從於公共部門的命令。公私部

門水帄互補互動模式，即為將公私部門轉型為階段性的一種互動模式，即為擁有功能

性的互動關係。 

 

（三）水帄融合互動模式 

如今的公私部門互動更傾向於與民眾的互動。其中私有部門不僅僅依存公共部門，並

且不再是單純的後援部門，其與公共部門是持有水帄形式的共存互動關係的部門。另

外，公私部門的互動由傳統的「配合～互補」、「指揮～服從」轉化為「合夥、合作、

協議」的帄等共存關係。因而，公私部門需相互了解對方的重要性、並且需了解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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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不可缺性，並且通過帄等、互助及相互學習的方式，來一同尋找能夠解決公共事

業的方案並落實公共福祉的方式。 

 

 

2.2 三種合作模式需要的要素 

  上述為主要的合作方式之外，呉英明（1996）指出，還強調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

合作之時，不管要提供持續可能的公共服務並發展，同時還需共同承擔社會責任。承

擔社會責任，可提高責任的歸屬性，並在事業後會產生相互信賴的基礎，在此種信賴

關係之上，可形成維繫相互的作用與資源的相互依存的形態。另外張世賢、汪家源

（2006）學者認為，形成上述體系需要如下八個要素：1.社會責任、2.責任歸屬、3.

信頼關係、4.従属関係、5.資源的相互依存、6.相互作用、7.相互的態度、8.協議。 

 

一、社會責任 

公共部門理所應當的擁有其責無旁貸的公共責任。但私有部門感覺到越多的社會責任，

就會更加投入相對的努力來實踐社會責任相對的活動，因此也提高了私有部門和公共

部門之間的合作意願，促使兩者的合作關係朝向水帄方式發展。 

 

二、責任歸屬 

在合作過程中，如僅由一方來承擔相應責任，則會展現出垂直並且分割的互動模式發

展；比如公私部門逐漸開始分享夥伴關係、並且共同推動的活動導致結果的成敗，這

也表示公私部門已逐漸形成了共存的夥伴關係，並朝水帄方式發展、以互補、融合的

模式發展其夥伴關係。 

 

三、信賴關係 

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之中，如互相不足夠信賴，公共部門用私有權利控制並監督私有

部門，則會形成上述「垂直分割」的模式；而互相信賴的程度達到中等，則會形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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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水帄互補」模式；但互相信任程度較高之時，則會形成上述「水帄融合」模式。 

 

四、從屬關係 

（一）公共部門的政策主導性，是指公共部門在公私互動的關係之中，對提供永久持

續發展服務的主導權。但如果公共部門合作之中仍具有政策的主導權,這種合作關係

的發展會導致垂直分割模式或水帄互補模式的形成。（二）私有部門的自主性則與公

共部門的政策主導權相關；即公共部門的主導權越強，私有部門本身的自主性就越低，

此時後援的角色就體現的越明顯。而在水帄互補與水帄融合模式之中，隨公共部門對

其主導權的開放，私有部門所持有的自主性也會增多。 

 

五、資源的相互依存 

公私部門在合作之中對彼此的資源交換的依賴程度影響如下，如公共部門過於依賴私

有部門所提示的資源，則越有可能形成水帄互補，或者直接形成水帄融合的互動模式；

相反，如私有部門過於依賴公共部門所提示的資源，則會使垂直分割的互動模式之間

的夥伴關係更加穩定。 

 

六、相互作用方式 

公私部門之間的「指揮～服從」的互動方式、即為垂直分割的模式，「配合～互補」

的互動方式則為水帄互補的模式，而「協議～合夥」的互動方式，則為水帄融合模式。 

 

七、互動的態度及氛圍 

因過去指揮命令的垂直服從關係會導致合作雙方的緊張關係；因而在合作關係之中，

如公私部門之間的互動氛圍相較融洽，則可能朝向水帄互補，又或是朝向水帄融合的

模式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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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協議 

私有部門在互動合作關係之中的協議過程中，判斷其是否具有與公共部門帄等協議的

權利方式如下，如過私有部門在合作關係中協議權越高，其在合作過程中與公共部門

間的地位則越帄等，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則會朝向水帄互補，又或者水帄融合的模式而

發展；相反，便表示私有部門並不持有與公共部門帄等的協議權，則公私合作夥伴關

係會呈現出「指揮～服從」的垂直分割的模式。這八種因素建構公私合作關係三個類

型，如表三所示。 

 

表 4-4八種因素建構公私合作關係三個類型 

類型 

因素 

垂直分割模式 水帄互補模式 水帄融合模式 

社會責任 私部門不一定有自發社會

責任 

私部門漸漸產生有關社會責任

之認知 

私部門具有自發實踐社會

責任 

責任歸屬 以公部門為主 視任務範圍而定 公私部門共同承擔 

互信 低 中 高 

主從關係 公部門握有政策主導權：私

部門無自主性 

通常仍由公部門握有政策主導

權：私部門自主性較低 

公私部門共同協商：私部門

有一定的自主性 

資源互賴 私部門仰賴公部門資源 公私部門開始分享彼此資源 公私部門間資源依賴程度

較深 

互動方式 指揮—服從 配合—互補 協議—合夥 

互動氣氛 較為緊張 開始接受彼此的功能性角色 相當融洽 

協商 私部門缺之協商權力 私部門開始學如何和公共部門

協商 

公私部門基於帄等協商的

過程彼此合作 

資料來源：張世賢、汪家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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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上述表格的互動方式提出，垂直分隔的互動模式是「指揮—服從」的關係，而

政府比較有主導權的合作方式。水帄互補與水帄融合模式是「配合—互補」、「協議—

合夥」的互動關係，所以比較會產生相互信賴的基礎，而互動會承擔社會責任。 

 

3. 兩個國家比較結果 

  雖然日本與台灣有相似的合作方式，但是詳細來看分析還是有不同的部分。首先，

上述提出來的內容整理來探討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式。 

 

表 4-5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式 

項目 日本 台湾 

 

 

合作方法 

(1)共同主辦 

(2)委託 

(3)輔助 

(4)後援（提案型業務委託） 

(5)提供情報、建議 

(1)公私部門垂直分隔互動模式 

＊公共部門主導的方式：「後援（政府主導）」 

(2)公私部門水帄互補模式 

＊公共部門不完全擁有指揮與控制權，私部門有補助

的地位：「委託」、「輔助」 

(3)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 

＊公私部門都持有共存互動的方式：「委託」、「共同主

辦」、「後援（提案型業務委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如上結果來分析，先合作方式的種類來看日本的合作方式比較多，而比台灣

的合作方式有明確的範圍制定，以下差異與相似的內容詳細來探討。 

 

  第一，日本「共同創辦」與台灣「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十分類似，因其兩個

國家都強調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是「帄等關係」（松下，2002、吳英明，1993），因此得

知，「共同創辦」與「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是在兩個國家最理想型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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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本「委託」與台灣「公私部門水帄互補模式」、「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

也比較相似。但是，因為台灣合作模式的內容與責任所在不是非常明確，所以日本「委

託」方式適應台灣的兩個模式的範圍。而且，台灣「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是比較

重視私部門的主動性與私部門可負責社會責任（張世賢、汪家源，2006），所以日本

「後援」方式也適應。其實，日本「後援」方式包含兩種意義。第一個就是以非營利

組織為主導，政府為「後援」形式的合作，第二個就是以政府為主導，以非營利組織

為「後援」形式的合作。（石川縣 NPO との協働に関する手引，2014）。原本來說，

日本「後援」合作方式是根據 2010年發表的日本政府「新成長戦略」中所記載的「民

間提案型的委託案，民眾參加型的公共事業導入」，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團體可以主動

提案事業計劃的制度（藏田，2011）。此種合作方式被稱之為「公募提案型合作」等，

提案事業由政府判斷其存在意義、並可以提案團體為主導執行此事業，因此政府必然

站在「後援」的立場上貣合作。所以，「民間提案型的業務委託」與一般的「委託」

是不太一樣，因為一般的「委託」方式是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互動負責社會責任，但還

是政府為主導執行事業，因此被分類為「後援」。 

 

    第三，台灣目前沒有「民間提案型的業務委託」等名詞，而並沒有這些合作模式，

但是在私底下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之間發生像「提案型委託案」的合作方式的情況。這

些情況由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信賴度或經驗來發生，在「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之

中的「互信」項目也表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信度是高，因此得知台灣政府

有可能「後援」形式的合作方式。所以台灣「公私部門水帄融合模式」可以適應政府

「後援」形式的合作方式。 

 

  雖然對日本與台灣的合作方式之中，沒有任何很大的差異，但從合作方式的內容

與名詞來看，日本的合作方式比較明確的制度與合作範圍。而且，以非營利組織與政

府的立場關係來比較，日本合作方式比較重視「對等」與「公帄性」，但台灣非營利

組織的合作模式之中有政府主導的「公私部門垂直分隔互動模式」，而這模式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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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互信度很低（張世賢、汪家源，2006），不一定有自發社會責

任。 

 

 

第三節 業務委託時的遴選過程比較分析 

1. 日本非營利組織的遴選過程 

  日本非營利組織的遴選過程之前，先日本委託中非營利組織的選擇方法來探討。

在日本，開始委託時非營利組織的選擇方法有以下三種，第一為一般競爭投標，其後

為指名競爭投標與随意契約(松本，2003)。一般競爭投標是與國家和各縣締結委託時，

規定必頇以一般競爭投標為原則(經濟產業省)。具體來說，其為建築施工等事業與金

額都很龐大的委託案契約之時所採用的方式。一般競爭投標的中標方式分為最低中標

方式與綜合評價中標方式(經濟產業省)。最低中標方式為在國家制訂的預定價格範圍

之內，視最低價格申請的團體為中標者的方式是一般競爭契約原則上的選定方式。綜

合評價中標方式是視在價格以及其餘條件都對國家有利的情況下，所申請的團體為中

標者的方式。此方式不光是價格方面，在其技術能力以及策劃內容構思等面也進行一

定的審核後所採用的方式，但本來說，還是以最低中標方式為主流。其次，指名競爭

投標與一般競爭投標相同，為在競爭之中決定委託的團體，但指名競爭投標為少人數

制度的投標。一般競爭投標與指名競爭投標的共同點在於提示「對於政府來說最為有

利的事業價格」的團體會被選定之處，團體選擇因素中「事業價格」佔有很大比例。

一般來說，政府與企業以及其他營利組織之間的委託契約中所使用的選擇方式。另一

方面，在遴選非營利組織的方式中，隨意契約方式被多數使用(石川縣 NPO との恊

働に関する手引，2014)。其理由如下，政府委託非營利組織時並不只重視其「事業

價格」，更重視的是其「服務品質」。 

 

  另外，根據隨意契約所遴選非營利組織時，因其事業的特殊性與政府判斷非營利

組織以外的團體不可能做得到，並且要在明確需要發揮非營利組織的專門性等情況時



 

40 

 

被採用。隨意契約的遴選方式是基本歸類於以下三種(石川縣 NPO との恊働に関す

る手引，2014)。 

 

（一）適合以根據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價格競爭來選擇之情況 

 提示業務的基本規範書（不包含事業費），以及公開招募的包含了業務執行方

法以及體制等的業務執行計劃書。 

 基於業務執行計劃書，對認為可以履行業務的非營利組織進行遴選。 

 對於被選的非營利組織，提示詳細的規范書，隨後獲取報價單，根據價格競爭

而下決定。 

 

（二）不進行價格的競爭，以擁有策劃能力為遴選之情況 

 提示主題以及業務的基本規范書（包含事業費），在非營利組織之中公開招募業

務企劃提案書，選定最具有策劃力與內容，以及履行能力的非營利組織。 

 遴選時需設立審查機關，將第三者加入審查員之中，以提高遴選的透明性。 

 

（三）可履行業務的非營利組織被特定在一個團體之情況 

 提示業務基本的規范書（包含事業費），向該非營利組織索取關於履行內容、方

法、體制等的企劃提案書，對其履行能力進行全面審查。 

 明確可實施該事業的非營利組織僅有一個特定團體。 

 

  以上為委託時的遴選方式，但本研究為委託案中心，因此僅以「隨意契約」方法

來遴選非營利組織為中心研究。另外，關於「指定管理制度」也採用，其原因為「指

定管理制度」與委託有類似的遴選方式，並且在非營利組織採訪中了解，現在有多數

非營利組織被以指定管理制度為標準採用，因進行合作已眾人皆知。指定管理制度是

將公共設施的管理與運營的委託案，特別非營利組織執行的制度。其實，日本政府認

為，委託案和指定管理制度並不是一樣，指定管理制度是針對公共設施的管理與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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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案而已，所以日本政府使用特別的名詞來分類。但是台灣沒有分類委託案，所以

本研究採用「隨意契約」以及「指定管理者制度」方式的遴選過程來比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4-2日本業務委託（隨意契約）中的遴選過程 

 

  根據隨意契約來遴選非營利組織時，政府先進行公開招募。在日本政府運用的

網站與裡各地方政府所作成的非營利組織活動支援網站裡有公開招募。在這些募集項

目之中，都有記載事業目的、事業内容、申請資格、申請方法、委託費用、遴選方式、

遴選基準等。委託之時，申請事業提案書後只有經過資料審査的團體才可接受正式審

查。具體的遴選審查的部分，其實日本是根據募集事業的遴選方式不同，一般以簡報

審查方式多。進行簡報審查之際，選定委員選定最優秀的團體才可以拿到委託案，最

優秀的意思就是委員的審查分數最好的團體。通常簡報審查是一次而已，決定團體後

事業公開招募 

申請 

審查 

資料審查／簡報 

委託團體決定 

事業開始 

事業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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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案的開始，開始前會進行簽約以及細節商談，並且根據條件不同還會有得到輔助

金及事業報酬金等。事業執行中以及委託完成後，政府會進行事業評價。但是，簡報

審查是依申請的非營利組織或事業內容決定，至少資料審查是必頇要的審查，但簡報

審查是不一定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4-3日本指定管理制度中的遴選過程 

 

    至於指定管理制度的非營利組織遴選時，基本上與隨時契約方式幾乎都一樣，但

募集內容以及審查方式是不同。第一個就是關於募集內容，指定管理制度是為公共施

設的管理與運營的委託案，因此募集內容之中需記載其目標與對象設施的具體情報。

另外，也需記載最低限需保守的管理方法以及運營所需的最低限人數。 

事業公開招募 

申請 

審查 

資料審查／聽證調查 

委託團體決定 

事業開始 

事業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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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關於審查方法，至於指定管理制度遴選非營利組織之時，除了資料審

查還採用聽證調查。聽證調查的內容就是根據申請資料，選定委員進行調查團體的現

狀與計畫的實現性等，聽證調查是不管事業內容，幾乎都需要的審查方式。在指定管

理制度審查是一定要持有最低限度的管理與運營與經營能力等，根據公共設施的規模

也有變最低人數等規定，而全體的管理也十分困難。公共設施的管理並不是為管理，

大多數場合還需兼任土地的宣傳工作與本地方繁榮等，因此基本條件之下，申請的團

體不可能很多，所以沒有採用競爭形式的遴選方式。 

 

  非營利組織的遴選過程如上、但是這僅僅只是基本的遴選過程而已，並不代表所

有事業採用如上方式。 

 

2. 台灣的遴選過程 

    台灣業務委託的遴選方式來說，基本上採用競爭方式來遴選非營利組織，這也就

是日本的一般競爭投標。但是，因為有些業務委託的內容的關係上政府沒有進行簡報

審查，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然而，台灣進行業務委託時通常採用簡報審查是事實，

不管營利或是非營利組織，按照原則都採用一般競爭投標方式。 

 

  台灣也有日本「指定管理制度」相同的業務委託，關於公共設施的管理與運營權

等政府給非營利組織委託案，但對於日本「指定管理制度」的定義不同之處，台灣政

府沒有業務的內容來分別委託案的制度。因此，屬於指定管理制度範疇的公共設施管

理與運營的委託案也採用一般競爭投標方式。另外，「常年委託」也需要進行每年都

重新遴選的步驟，但有一次經驗的團體再次申請委託案之時，將會有一定的優先決定

權。此時，也可能由政府任意判斷或者再次以競爭的形式遴選團體。遴選方式為根據

事業價格以及事業計畫內容進行綜合審查而遴選。當然也有因最低價格佔有優勢之時，

但這也是在審查其事業計畫的前提之下，相反價格就算偏高，但事業計畫的內容優於

其他團體也有被採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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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委託案時的遴選方式為一般競爭投標方式。如下用圖詳細說明一般競

爭投標時遴選的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4-4台灣的遴選過程 

 

  台灣在遴選非營利組織之時，先政府開始公開招募，從政府所運營的網站瀏覽

相關招募的資料等。這些募集內容中有記載其事業内容、目的、申請資格、申請方法、

事業費用、遴選方式等。申請委託案時，提出申請書後進行資料審査以及簡報來決定

採用團體。簡報之時，會對事業內容所產生的費用以及其計劃的實現可能性，組織擁

有的專門知識等進行審查，其中對事業價格與提案計劃等選定最有優勢的團體。 

 

事業公開招募 

申請 

審查 

資料審查／簡報 

委託團體決定 

事業開始 

事業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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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營利組織的遴選過程如上，這僅僅只是基本的選出過程而已，並不代表所有事

業項目全部使用了如上方式。 

 

3. 兩個國家比較結果 

    關於日本和台灣非營利組織遴選過程，最大的差異在於「審查方式」。關於審查

方式，雖然日本基本採用「資料審查」，但不一定需要簡報審查，根據事業內容以及

其它規定而決定。根據指定管理者制度的遴選方式，原則上採用聽取調查，幾乎事業

採用資料審查以及聽證調查。 

 

    另一方面，台灣在遴選非營利組織時原則上採用簡報審查，但是在第四章第二節

之中提到「提案型委託案」的部分來說，審查方式稍微改變。因為在私底下政府和非

營利組織之間發生的「委託案」的關係，政府機關管理者的權限來合作的對象決定，

這些情況之下，原本沒有發生「遴選」這些行為。其實，日本也有發生這些委託方式，

兩個國家都在招募上有過程與審查方式等的規定，但常發生私底下的政府與非營利組

織之間的承諾等。 

 

    但是，日本與台灣比較之後還是可以判斷台灣審查方式有公帄性，可以給申請過

的團體帄等的競爭機會。進行委託案之際，政府需要十分注意到遴選時的公帄性。日

本與台灣並不可能給每個委託採用競爭形式的遴選方式，但是至少對於非營利組織的

管理體制是未來會很重要。對於非營利組織以及其他非營利團體而言，財政方面是一

大課題，越小的團體越難取得其財政資源之情況下，政府一定把握並理解此種現狀，

也管理帄等與公帄的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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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業務委託中與業務委託後的評價基準比較分析 

1. 日本非營利組織的評價基準 

    在非營利組織進行委託中，日本採用「隨時契約」或「指定管理者制度」等的方

式來進行遴選。在本節，非營利組織遴選時的評價基準來詳細分析。 

 

    日本在遴選非營利組織之評價時、審查為政府所設立的委員會來執行。日本叫「選

定委員會」，而成員就是政府的管理者、事業專家、相關研究的教授等組成。從資料

審查到事業後審查為止的時間，非營利組織的審查與評價均由此委員會來執行，但並

不是所有的審查與評價都通過同樣的成員進行。日本進行審查之時，所進行的審查主

要為三種。第一個就是資料審查，第二個就是簡報/聽證調查，最後就是事業評價，

而這些過程並為同樣成員進行審查與評價。正確來說，並沒有由同樣成員來進行審查

與評價的規定，通常每段的審查與評價委員都會有所不同。還有，此委員會的成員由

政府所決定，因此審查與評價的對象原則上不可能事前得知。 

 

  接下來在此將會根據公開招募的事業個案中，向非營利組織公開的「評價基準」

為主，對審查與評價基準進行分析。 

 

表 4-6個案１（隨意契約） 

事業内容 石川縣 非營利組織的經營教育課程開催事業 

選定基準 1. 全體是否保有適當的主題設定。(是否與本事業的目的相符) 

2. 事業計劃內容是否可達到其效果。（是否使得更多團體參加，並且使

其獲得更多的知識以及優勢，並且達到能力提升的效果。） 

3. 對事業的費用預算是否適當設定。（有無沒必要的費用產生、有無在

預算費用內較難達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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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個案得見，評價基準的中心為事業內容、有無效果以及費用這三項。此個案

為「非營利組織的經營教育課程」，也就是非營利組織向民眾開課。但是其評價的比

重並無詳細記載，所以從其評價基準可見，事業內容（課程的內容）十分重要。如何

使民眾瞭解經營的知識與會不會達到相應效果等也重要的基準。另外，此個案是特殊，

在遴選時由委員會進行審查，但委託完成後的評價則由課程參與者以及問卷的形式來

進行評價，再向地方政府遞交報告。事業結束後，委員會並不會再對此進行評價，而

事業後的評價僅為課程結束後施行只有 1 次。 

 

表 4-7個案 2（隨時契約） 

事業内容 北海道「環境之村」設立事業實施委託業務 

選定基準 ＊ 業務處理能力 

1. 對於業務事實的構想 

2. 關於環境教育有無專門知識 

3. 業務計畫的合法性 

4. 業務事實體制的合法性 

5. 危機管理體制的合法性 

＊ 計畫提案的內容 

1. 各種業務的合法性 

2. 簡報與答詢 

 

  由此個案得見，評價基準的中心為業務處理能力與計畫提案內容的兩種方面。這

個事業的目的就是為了民眾設立一個關於環境教育的場所，提供體驗型的環境保護的

知識教育的機會。另外，這個事業提出的必頇申請資格條件之中，有環境保護領域的

活動組織的限制與關於環保教育的經驗者（組織）的限制，所以業務處理能力的方面

來看，業務構想、環境教育的知識、計畫的合法性等，這些環境的專門知識的部分是

十分重要。還有，計畫提案的內容的方面來看，業務的合法性是非常重要。這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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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基準的重點就是為了民眾如何介紹環境教育與如何讓民眾體驗來理解環保，所

以組織的關於環境保護的知識與負責過環保教育課程的經驗十分重要。 

 

表 4-8個案 3（指定管理者制度） 

事業内容 長野市大岡特產中心指定管理者募集 

選定基準 ＊根據長野市公共設施的制訂管理者手續等相關調理第 5條規定。 

1. 根據事業計劃書記載，公共設施的運營需在確保住民間帄等利用的

前提下。 

2. 事業計劃書的內容隨著公共設施的效益被最大限度發揮，其管理方

面所產生的經費將有所縮減。 

3. 擁有可將事業計劃書進行合理並安定進行管理的，物質以及人為能

力的組織。 

審查項目 1. 進行管理運營之時的方針 

2. 關於團體的經營方針 

3. 關於經營的安定以及持久性(財政狀況/組織體制) 

4. 關於相同或類似設施的管理運營經驗 

5. 關於設施的有效運用(對於設施現狀的考慮以及對將來的展望/市指

定事業計劃/自主事業計劃/服務向上方針) 

6. 關於對使用者的對應(防止與使用者其衝突的方式以及其遇到衝突

後的對應方式) 

7. 關於事業收支(指定事業自主事業中收支的妥當性/縮減市負擔金額

/再委託依賴的妥當性) 

8. 關於設施管理運營等(職員的配置研修計劃/帄等利用/經理/設施・

備用品的維修管理/自我監督) 

9. 關於危機管理對策(安全對策/個人情報的保護方式/防災/緊急之時

的對應以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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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與地方民眾合作(當地僱傭/活用當地事業者) 

11. 自我監督的評價結果。 

12. 其他、該設施的当該施設特有事項 

 

  此個案為由指定管理者制度進行非營利組織的評價。此個案中，評價基準為設施

的運營管理以及運營中對設施產生的效果。審查項目也主要為設施的運營與管理能力

等，得見與隨時契約不同的基準。通常，由指定管理者制度的事業後的評價為 3年到

5年，此個案中為 3年，因此事業後的評價是 3年執行只有 1次。 

 

  從以上隨時契約與指定管理者制度的評價基準所見，隨時契約與指定管理者制度

並不相同。隨時契約的場合下，其評價基準中「事業内容」所佔比重較大的情況比較

多見。另外，在事業中所使用費用的合法性也佔一定比重。隨時契約的評價基準中對

「事業内容」以及「費用」十分重視的原因是第一個，事業內容擁有顯著的非營利組

織所擁有的專門性以及獨創性等特性。第二個，在決定委託的團體之過程中，已對事

業後的評價有無進行審查。因為日本選定委員成員與評價後的委員會成員並不一定相

同，對於每個階段委員成員不同的理由並沒有得到具體的回答，但根據非營利組織的

關聯者所述，如運用相同委員會進行審查，則擁有可隨時評價以及審查的優勢，而運

用不同成員進行審查也擁有從不同角度來判斷的優勢。 

 

  另一方面，指定管理者制度的評價基準在設施的運營以及管理所佔的比重較大。

原因為指定管理者制度所指定的設施主要以城鎮的觀光景點、美術館、博物館居多，

此種情況下也擔負了「振興」與「地域活性」等的重任，因此需要較高的運營以及管

理能力，從設施管理者的角度來看，設施的設備管理以及安全能力等也大的評價基準。 

 

  然後，關於事業後的評價管理，大部分事業基本以年為單位進行評價。指定管理

者制度下的委託案，基本在 3年到 5年進行只有一次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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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評價基準 

  台灣非營利組織進行委託時，基本上以競爭形式來進行遴選。在分析非營利組織

遴選時的評價基準之前，先探討評價管理體制，其次探討非營利組織遴選時的評價基

準。 

 

    台灣在進行委託案之際，也由政府設立評選委員會來遴選團體。評選委員會的主

要成員以政府的管理者、事業專家、持有專門知識的教授等構成。在台灣此評選委員

會將從頭負責到未進行審查。另外，事業決定之時的評選委員會，而直到事業結束後

的評價都由此委員會進行。而且，資料審查到決定委託的團體為止，將分 3個階段進

行評價，資格審查、第一段簡報評選、第二段簡報評選。從委託案的公開招募貣，首

先要進行資格審查，只通過資料審查的團體才會進行第一段的簡報評選。第一段簡報

評價中，一般以簡報形式來進行審查。此階段中以最高點數的團體為選定，並且只有

通過第一段簡報評選的團體，才有資格參加第二段簡報評選。在第二段簡報評選中，

主要以簡報及資料審查的方式進行，如無法通過審查將失去委託的資格，並由第一段

簡報評選的第二名來再進行第二段審查。 

 

  另外，關於委託後的評價，台灣在原則上來講有三個階段來進行評價。其為初期

審查、期中審査、期末審査，如事業期間為 1 年，初期審査大概在 1〜3 個月實行，

而期中審査則在半年的時間段實行，期末審査則在 1年後實行（根據事業內容而異。）

以下根據公開招募中的事業內容來分析評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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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個案 4 

事業內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台灣自然保護區生態影片拍攝製作案 

選定基準 

（第一段） 

1. 企劃理念之切合性及影片呈現風格【10點】 

2. 影片內涵規劃及影片大綱・腳本之適切性【40 點】 

3. 拍攝・後製及整體工作規程規劃之合宜性【20 點】 

4. 手冊規劃，製作，內容【5點】 

5. 加值服務【10點】 

6. 廠商實績，工作團隊能力【10點】 

7. 簡報與答詢【5點】 

審查項目 

（第二段） 

簡報評選 

1. 影片內涵規劃及影片大綱・腳本之適切性【40 點】 

2. 拍攝・後製及整體工作規程規劃之合宜性【20 點】 

3. 企劃理念之切合性及影片呈現風格【10 點】        （總分 60點） 

資料評選 

1. 手冊規劃，製作，內容【5 點】 

2. 加值服務【10 點】 

3. 廠商實績，工作團隊能力【10 點】 

4. 簡報與答詢【5 點】                             （總分 40點） 

 

  此個案以為自然保護區製作生態動畫為目的。此個案的評價基準中最為重要的

部分為動畫攝影時的計劃以及概要、劇本的適切性，還有動畫攝影計劃全體的合宜性。

這 2點佔有總評分的一半以上，動畫的攝影內容決定攝影將如何進行，此部分為其評

選重點。因此，動畫攝影的風格以及經驗、能力也為第二重點。另外，因並無費用關

聯記載，則費用並非評選的重點。此事業以動畫製作開始的 20 天以內製作完畢為條

件。關於事業後的評價，初期審查則在 4 個月之時進行，期中審査為 1 年之時實行，

期末審査則在 22個月之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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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個案 5（與指定管理者制度類似） 

事業內容 火炎生態教育館委託專業服務 

選定基準 1. 工作內容了解【20點】 

2. 計劃內容完整性及可行性【30點】 

3. 執行人員學經歷【20點】 

4. 廠商履約能力【10點】 

5. 創意或廠商承諾額外給付機關情形【10點】 

6. 簡報及詢答【10點】 

 

  此個案與日本制訂管理者制度類似，為將政府所使用的設施運營與管理給非營利

組織的委託案。此個案的評價基準為，運營與管理內容的實踐性與對其內容的理解，

因此員工的經歷也主要的審查基準。員工的經歷就是非營利組織的所能力的部分，所

以組織的功能與管理能力也非常重要。雖然個案 1也對事業內容的理解十分重視，但

此個案還重視對設施運營與管理的計劃執行能力。 

 

  日本與台灣的評價基準來比較後，發現兩國都以事業內容的實踐性以及計劃的合

宜性以主要評價基準。但是，僅以評價體制以及委員會的構成來看，台灣的評價體制

與審查方式較為嚴謹。因為台灣在簡報後，還會再進行 1次資料審查以及 2次簡報審

查。並且，台灣從頭到未都有一貫的委員會來進行評價與審查的管理體制，因此還可

以對決定委託的團體後，事業的經過來進行評價。這不僅因可將委託的團體決定前的

計劃與其後進行內容對比。另外，可進行隨時管理與監視的優勢。因此可以將事業圓

滑進行，並且可以將其推向良好的發展方向進行事業修正。而且，台灣事業後的評價

有三個階段的評價管理體制，不以年為單位做期限，可以在更加短的期間進行審查，

這也是台灣評價基準的一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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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個國家比較結果 

  上述個案來探討日本與台灣評價基準，三個項目來分別比較，委員構成、評價基

準、事業後的評價制度。比較如下表格。 

 

表 4-11日本與台灣評價考核基準與管理制度整理表 

項目 日本 台灣 

委員構成 選定委員會：政府關係者、專家、持

有相關事業知識的教授等 

＊各評價階段成員不同 

評選委員會：政府關係者、專家、

持有相關事業知識的教授等 

＊各評價階段成員幾乎同樣 

選定基準 隨時契約 

 事業内容 

 事業費用 

 獨自性、專門性 

 

指定管理者制度 

 管理、運營 

 對安全管理的負責能力 

 事業計劃以及其效果 

一般事業 

 事業内容 

 組織與員工的能力 

 事業計劃的實踐性 

 獨自性、專門性 

 

設施的管理事業 

 事業計劃的實踐性 

 員工的經歷與能力 

 對事業内容的理解度 

事業後評價制度 委託中，在計劃的契約期間內至少執

行 1次。 

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情況下，3到 5年

執行 1次。 

不管事業計劃內容如何，設有初期

審査、期中審査、期末審査這 3 個

階段進行評價。評價期間，根據事

業契約期間不同而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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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關於評價與審査委員的構成來比較，日本與台灣都設立委員會，委員的構成條

件也基本相同。但是，日本在評價中的委員成員不一定同樣，台灣則一定要以相同成

員進行評價與審査。關於日本的委員成員不同的理由，一為可以多數專家用不同角度

評價委託的團體，二為防止委員的構成成員與申請團體有私下交易。雖然有這些優勢，

但是委員成員不同時需要對評價後的成果一定程度的預測。此種情況下，政府和非營

利組織之間比較難構築信賴關係，因此比較難判斷事業計畫是否順利進展。另一方面，

台灣在各個階段都以相同成員進行評價與審查，因此可以審視從資料審查開始到事業

執行結束為止的全部過程，而可以判斷與修正其事業計劃，還有可以構築良好的信賴

關係。相反，此種方式容易造成有偏袒的判斷，則需要保持帄等與公帄的意識來審查。 

 

  其次關於評價基準，兩國國家間都比較為重視事業內容、能力與計畫的合宜性等。

但是，日本較重視事業計畫上的費用，而台灣則更重視事業計劃的實踐性與組織的能

力。還有，關於指定管理者制度，兩國都較重視其運營與管理能力、事業計劃內容等。

關於委託完成後的評價，日本的評價管理體制是基本上事業期間內至少 1次，自訂管

理制度是 3到 5年內至少 1次。一方面，台灣的評價管理體制是不管委託中或委託後，

初期審査、期中審査、期末審査這 3個階段來審查與評價，這些管理體制是很大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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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討論本研究的結果之前，先確認本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 

1.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有無不同之處。 

2.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在進行非營利組織的委託案時，遴選方式與基準有無不同之

處。 

3.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制度有無不同之處。 

4.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完成委託工作後的考核有無不同之處。 

 

  本章共分為三節來討論，第一節是業務委託前的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第二節

是業務委託中的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第三節是業務委託完成後的日本與台灣非營

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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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委託前的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 

  在第四章之中，許多看到兩個國家的特徵與差異等，本節特別探討委託前的兩個

國家的比較結果，第一個就是定義，第二個就是法律，最後就是合作方式。先用表格

來整理再詳細探討，如下委託前的兩個國家比較結果的整理表。 

 

表 5-1業務委託前的兩個國家比較結果 

項目 日本 台灣 

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很明確 不太明確 

非營利組織的法律 有（NPO 法） 沒有 

合作方式 幾乎都沒有差， 

但只有日本有公募提案型合作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一個關於非營利組織的定義，雖然日本有很明確的定義，但台灣並沒有與日本

同樣的正確定義。日本的非營利組織分別從廣義到狹義，廣義的意思就是包括宗教法

人與經濟團體等，這些組織是廣義的非營利組織，但日本學者指出在日本非營利組織

並不指示廣義的非營利組織，狹義的非營利組織是更正確的非營利組織（松原，1999）。

狹義的非營利組織就是被NPO法認定的組織與滿足各地方政府各所提示條件的組織，

後者的組織通常叫民間團體與志願團體。比較日本來看台灣的非營利組織的定義的時

候，台灣的定義是不太明確。雖然日本和台灣的非營利組織是從歐美的概念與定義，

但日本可能造成日本獨特的非營利組織的概念與定義。所以本研究者認為，台灣非營

利組織的定義之中包含宗教信仰的理由，是因為歐美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概念的影響。

台灣非營利組織沒有正確的情況之下，「定義」的一貫性還是重要的問題。 

 

    第二個關於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只有日本有 NPO 法。這個法律是為了非營利組

織制訂。雖然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歷史是很相似，但台灣目前沒有相關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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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的法律，只是民法與人民團體法而已。嚴格來說，日本也有民法。NPO 法制訂

之前，需要法人格的非營利或公益活動的團體利用民法（民法 34 條（當時））。但是

當時民法的規定與許可取得是非常不方便，而且活動領域也有限制，非營利組織無法

發揮本來的特色。 

 

    台灣沒有相關非營利組織的法律的理由，本研究者考慮原因是，已有相關的法律

的關係。正如政府的主張相同，廢除現今的法律制訂新的法律是十分困難。在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之後，並不可能在當時那短時間的情況下區別「非營利組織發展法」

與現存法律的細部。「非營利組織發展法」如被通過，現今民法以及人民團體法已經

適用多種團體的情況之下，再新的非營利組織法制訂會只使現今狀況更加複雜化。因

此日本可制訂 NPO 法的理由，是因為當時日本民法的內容沒有比台灣一樣困難地改

正，所以日本法律制訂之時貣到相當有利的條件。 

 

  本研究者認為將來需要制訂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法律。林淑馨（2007）指出，NPO

法制訂與施行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比如說：非營利組織活動的範圍予

以清楚界定，政府能夠監督組織的成立與解散要件、結構與運作等,對於非營利組織

的發展有正面的利益。雖然台灣已有民法以及人民團體法的現狀，但考慮未來的非營

利組織的發展來說,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法律是確實有正面的成果，而且隨著相關法律

的制訂，台灣國內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民眾的認識也十分深入。 

 

    最後關於合作方法，日本有比較明確的合作方式。日本和台灣的合作方式的內容

來分析，其實沒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台灣國內學者提出的合作模式沒有像日本一樣的

明確的形式。針對合作的研究來說，可能日本國內學者的研究比較多，本研究者認為，

這些原因有跟台灣歷關係。台灣之前的政治體系是與現今的民主主義大大相反的獨裁

政治體系。因此國民的自由活動是受有一定限制的，研究的範圍與內容也有一定限制，

所以台灣國內學者的各種方面的學術研究沒有滿足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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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日本和台灣有「提案性委託案」的合作方式，但是台灣並不是正確的合作

模式。「提案性委託案」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之一環，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之下誕生的合

作方式。的公募性合作。在本節之中，日本「後援」的合作方式來探討提案公募性合

作的部分。雖然台灣在私底下有類似「提案性委託案」，但不是政府認定的合作模式，

這些觀點來得知，日本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是比台灣稍微進步。本研究者認為，此種制

度不僅可使非營利組織發揮其專門性，還可以解決組織管理中所抱有的財政方面的問

題等。而且，可以發現從政府的視角不容易發現的新事業，對於政府來說是十分有益

的制度，今後台灣政府也考慮導入此制度會使台灣社會的更加活躍，並且非營利組織

可以更多有意義的活動。 

 

  另外，關於為何本研究中採用「文獻/資料分析」的方式來達成目的，有如下原

因：第一，資料是構築基礎的有效。為合作方法的理論構築，「現狀理解」的視點來

看訪談方式不一定把握基礎理論。第二，本研究題目的焦點就是「業務委託」的合作

關係，所以本研究者認為不必研究合作方式。雖然有一貫的理論基礎也十分必要，但

其內容在實際的「合作」之中可否被實踐，如何被實踐是一大疑問。並且正確的研究

實際所採用的方式，以及其使用頻度，可以做更好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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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委託中的日本與台灣非營利組織 

  本節特別探討委託中的兩個國家的比較結果，第一個就是委託中的非營利組織遴

選方法，第二個就是委託中的非營利組織遴選管理，最後就是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評価

基準。先用表格來整理再詳細探討，如下委託中的兩個國家比較結果的整理表。 

 

表 5-2業務委託中的兩個國家比較結果 

項目 日本 台灣 

遴選方法 審查方式（資料、簡報、聽證） 

＊各事業內容而變 

審查方式（資料、簡報） 

 

遴選管理 委員構成（每段不一樣） 委員構成（每段幾乎都一樣） 

評價基準 事業費用 事業計劃的實踐性與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一個就是關於委託中的非營利組織遴選方法，在日本與台灣原則上來講先公開

委託招募，招募之後日本執行資料審查，台灣執行資格審查。日本審查方式是每一個

事業內容都不一樣，比如說資料審查之後進行簡報審查，或著資料審查之後進行聽證

調查，有些事業只要資料審查等，這些遴選方法是根據事業內容而變，因此也不能說

是採用一貫的遴選方法來遴選。另一方面，台灣在委託案執行之際、將分 3個階段進

行評價，資格審査、第一段階審査、第二段階審査。資格審査是書類審査，原則上來

講以第一段階審査和第二段階審査是簡報審查。另外，假設通過第一段簡報評選，為

了決定委託團體必頇通過第二段簡報評選。這些審查方式是大概每個事業一樣的流程，

至少台灣的委託事業必頇要簡報審查。 

 

 



 

60 

 

  所以，日本比台灣的非營利組織遴選方法來看，日本沒有一貫性的遴選方式。小

田切（2005）指出，在與非營利組織執行委託之際，「有無其餘團體的競爭」的意識

十分必要，但本研究者認為，從「公帄」的觀點來講競爭形式是絕對公帄的遴選方法。

這些觀念來考慮，本研究者認為日本政府未來必頇考慮像台灣一樣「公帄」的審查方

法。台灣至少規定上有一貫性遴選方法，不管事業內容，基本上需要簡報審查。隨著

非營利組織的數愈來愈增加，對與非營利組織表示透明性與公帄性的規範十分重要，

而且日本比台灣有許多數的非營利組織現狀下，不透明的遴選體制是今後的改善點。 

 

  第二個就是關於委託中的非營利組織遴選管理，先將審査委員的構成來探討遴選

管理。日本與台灣的遴選委員是幾乎都一樣，但是日本在各過程之中，委員成員是不

一定同樣，沒有對於委託中之過程的成員的規則。另外方面，台灣則一定要以相同成

員進行評價與審査管理。雖然日本有表示換委員成員的理由，但委員成員不同時的劣

勢比優勢很大。其一，與政府的信賴關係較難構築。這不僅局限於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之間，委員成員之間也較難構築信賴關係。因各個階段改變其委員，當然下一階段的

委員就需要交出讓大家心服口服的結果。其二，遴選時所提出的事業計劃十分難審查

其是否可按計劃進行。就算遴選時被認為十分完美的事業計劃，但重要點依然為其是

否能夠按照計劃執行，因此萬一出了問題責任歸誰很難辨明。 

 

  此種情況下，研究者認為日本政府還是需要一貫性的管理體制。與遴選方式同樣，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需要公帄性，特別進行委託案之際的政府管理與監督會產生信

賴關係（小田切，2005）。因此得知現今日本政府的遴選管理體制是非常不完善，不

只針對遴選管理體制，委託案進行之際的管理體制也不完成。綜上可以肯定，日本需

要至少先導入遴選委員的規定，即遴選過程之中統一的委員成員構成。遴選管理體制

的一貫性與造成信賴感是日本政府今後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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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關於非營利組織評価基準，兩國國家都較為重視事業內容與獨自行、專門

性等能力的部分，但是日本政府更重視事業費用，而台灣政府比貣金錢更重視事業內

容與能力。山内（1999）指出，政府將給民間團體或非營利組織委託案的最大目的為

效率化以及費用的削減，日本十分強調事業費用的重要性。但是，本來非營利組織是

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並且保有自律（自立）性等特徵的組織（山本 et al.，2002），

因此對財政方面的立場較弱的非營利組織不該要求費用上困難等，這些觀點兩個國家

政府都十分熟知的事情。所以，政府接近非營利組織的立場，財政方面要十分雙方協

議之下，非營利組織承接委託案時也要十分管理組織的財務運用方法。 

 

  另外，為使本研究達成目的，所採用「個案以及採訪分析」的方式這一點，是因

為採用實際的資料與內容進行比較的方式十分有效。但是，此次所研究概括的案例僅

有 5件，因數量過少，研究者也在反省是否進行正確的研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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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委託完成後的日本與台湾非營利組織 

  本節特別探討委託之後的兩個國家的比較結果，關於委託後的非營利組織管理體

制。先用表格來整理再詳細探討，如下委託後的兩個國家比較結果的整理表。 

 

表 5-3業務委託後的兩個國家比較結果 

管理體制 日本 台灣 

評價期間 通常的事業委託：不一定 

指定管理制度：至少 3 到 5年 

初期審査：1到 3個月 

期中審査：半年 1次 

期末審査：1年 

評選委員 每段過程不一樣 通常遴選時的委員構成跟委託後

的委員構成幾乎都一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日本與台灣委託後的非營利組織管理體制，日本的委託後的評價是根據事業

內容而變，但總體在事業期間內都會進行 1次評價。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場合下，至少

在 3到 5年之間實行 1次。而且，評價的委員成員通常會改變，因此得知沒有評價的

一貫性。另外一方面，台灣原則上以 3 階段的評價過程，其為初期審査、期中審査、

期末審査。比如事業期間如為 1年，初期審査為 1到 3個月 1次，期中審査則為半年

1次，期末審査會在 1年後執行。這些委託後的審查期間是根據事業內容而變。 

 

  從以上得知，台灣對於委託後的管理體制擁有更完善的管理體制。近年，日本政

府與相關非營利組織的研究者重視完成委託工作後的評價管理（小田切，2005、藏田，

2011），隨著民眾的服務要求多樣化，服務品質的提升是很大課題。在其上，與非營

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是已不可獲缺的存在，但執行事業後的評價是十分困難的論點。

對誰的基準，為誰的評價等，對於評價觀點有許多論點，日本與台灣政府今後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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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但是，台灣政府至少有為政府的評價管理體制，因此得知在政府把握委託後

評價的論點與改善點等。雖然對於民眾評價管理還沒確立，但政府至少給民眾表示委

託後的成果與明確把責任所在。日本這些方面的管理體制還要參考台灣與其他國家的

制度，希望這些研究會幫助到委託後的評價管理體制的建立與把問題的所在把握。 

 

  另外，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採用「個案以及採訪分析」，的確可以正確的把握現

狀。但關於評價管理制度，日本的 NPO關係者並未對現狀保有疑問，因此不能正確把

握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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